附件
一、有效期内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
[bookmark: _GoBack]二、委托代理人及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一）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委托代理人是法定代表人的无需提供)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全权代表我单位参加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项目的询价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本次询价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报价、澄清、声明等。被授权人      在本次询价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授权有效期自委托时间起90天内有效。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被授权代表人：
被授权代表人联系电话：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四、服务供应商提交的环境保护部门对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瓶（袋）等塑料制品、废玻璃制品回收处理单位的环评审批等相关材料、排污许可证（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环保验收材料；




















5. 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六、三年内无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参加本次询价前三年内，我方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也无行贿犯罪记录，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被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7、 报价一览表
报价一览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三年预估
数量
	报价人报价

	
	
	
	
	单价
	小计

	1
	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服务
	回收未被污染玻璃瓶及医院内其他未被污染的玻璃容器
	36000千克
	①        元
	共     元

	
	
	回收未被污染塑料瓶（袋）、AB液塑料包装桶及医院内其他未被污染的塑料容器
	33000千克
	②        元
	共     元

	合计：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如报价人所报单价、小计、合计金额不合数学计算逻辑，最终评标以所报单价为准，且根据①×36000+②×33000经数学计算后的总价作为评标价格。


注：
1.上述报价中的36吨未被污染玻璃输液瓶及33吨未被污染塑料输液瓶（袋）及AB液塑料包装桶均为预估值，合同结算按实际回收数量结算。
2.服务供应商对所有回收物品进行机械化二次检查以后确认未被污染方可回收利用。若发现混入医疗危险废物或确定已被污染时应立即归还医院，按医疗废物处置流程规范处置。回收过程中应保持暂存处环境卫生。
2.报价含人工、税费等一切费用。


八.服务内容及要求响应情况表

	医院服务内容及要求
	供应商响应情况
	响应说明
（响应/不响应）

	1.医院预计三年产生36吨未被污染玻璃输液瓶，33吨未被污染塑料输液瓶（袋）及AB液塑料包装桶。
2.回收并处置我院使用后未被污染玻璃输液瓶、未被污染塑料输液瓶（袋）及AB液塑料包装桶。
3.服务供应商将严格做好回收利用工作。保证回收利用依法、合规、安全，回收物品的利用不得用于原用途，不得用于制造餐饮容器以及玩具等儿童用品，不得危害人体健康。
4.服务供应商应院方具体时间要求负责及时上门将暂存点内的塑料输液瓶袋进行二次检查，之后装车清运，确保医院暂存点正常使用。
5.服务供应商根据可回收物产生量免费提供回收专用包装收纳袋（桶）、专用单据。
6.服务供应商自行负责回收物品的运输工具及运输安全，自行负责装卸回收物品，按照相关法规程序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7.服务供应商上门回收的工作人员及车辆应向院方提交相关材料信息。
8.服务供应商负责数字化管理可追溯系统的日常维护。
9.服务供应商对回收物品出医院大门后的合法性及利用去向负全部法律责任。
10.服务供应商到医院暂存处回收清运时，双方工作人员在暂存处做好回收交接签收记录，登记资料保存时间不得少于3年，服务供应商负责填写回收单据、登记建档。
11.服务供应商对所有回收物品进行机械化二次检查以后确认未被污染方可回收利用。若发现混入医疗危险废物或确定已被污染时应立即归还医院，按医疗废物处置流程规范处置。回收过程中应保持暂存处环境卫生。
12.服务供应商不得在医院所属范围内捡拾、贩卖医疗废物，如有违反由服务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且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3.成交供应商须爱护医院的物品，如因成交供应商所属工作人员作业过程中造成医院财产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14.服务供应商须承诺：如成交后，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因任何原因导致企业资质被冻结、吊销，或未获得国家及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新政策、新要求等规定的资质，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九、方案书及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如有，须提供合同复印件）





































十、服务承诺书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我单位可以完全按照贵单位本次询价公告中服务内容及要求所约定的事项向贵单位提供相应服务。







被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

